
项  目  支  出  绩  效  目  标  表

(2024年)

预算单位 民丰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项目名称 2024年自治区优抚对象补助经费 项目负责人 王文学

项目资金（万元） 年度预算总额： 39.37
其中：财
政拨款

39.37
其他资
金：

0.00

项目总体目标

根据和地财社【2023】年60号文件实施本项目。项目实施内容：为落实优抚对象各项生活待
遇，给我县符合条件的38名优抚对象，按照规定的补贴标准按月发放。通过项目的实施，为优
抚对象提供服务和帮助，改善优抚对象生活问题，切实维护好优抚对象的生活权益 ，充分发挥
拥军优属的光荣传统。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值设
置依据

上年完
成值

指标分值
权重

指标赋分规则 佐证资料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享受优抚对象人数 >=38人 计划标准 10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补助发放月份 =12个月 计划标准 10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质量指标

各类优抚对象抚恤
补助标准按规定执
行率

=100% 计划标准 10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正式材料

资金使用合规率 =100% 计划标准 1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时效指标
资金发放（补贴）
及时率

=100% 计划标准 1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有效提高优抚对象
生活水平

有效提高 计划标准 20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享受优抚补助人员
满意度

>=95% 计划标准 10 满意度赋分 说明材料


